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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证据方法不当，维权可能变成侵权
■本版文字 舒翼 邱韬 制图 朱臻

如今人们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对于侵犯自己权益的证
据进行收集，已经成为每个人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近日一起“偷录他人微信聊天记录被法
院判决证据不成立”的案件被公布，就提醒我们收集证据千万不能“自以为是”。江苏东晟律
师事务所王晨律师提醒，维权取证时千万不要触碰“三个非法”禁区，否则方法不当很可能维
权不成反变侵权，而应该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合法有效地收集证据再维权。

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
结一起因在微信群中侮辱诽
谤引起的名誉权纠纷案件。
原告通过偷录被告微信聊天
的方法取得了证据，被告认为
原告侵犯了其隐私权，证据不
合法。最终法院判决，原告在
取得涉案证据过程中，严重侵
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该证据不
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宣
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
生效。

原告小林为某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小刘等三名被告原
为该公司员工。小林表示，自
2021年以来，小刘三人一直
通过某微信群，频繁、不间断、
长期发布大量极具侮辱性的
言辞，恶意对其进行诽谤、污
蔑、谩骂。

小林还诉称，三被告后来
还公然在员工工作群中发布
和传播上述侮辱性言辞，故意
贬低和丑化其人格，导致公司
员工对其产生负面认识，使其
社会评价降低，名誉受到严重
损害，精神极度痛苦，故诉至
法院，请求判令三被告立即停
止侵权行为，并向原告书面赔
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
元、律师费3.5万元。

小刘等三被告辩称，原告
提交的证据为离线状态下微
信界面的录屏，是原告未经允
许，私自在公司电脑上查看离
线状态下被告的私人微信聊
天记录取得的，侵犯被告的隐
私权，证据不具备合法性。

小刘等三被告还表示，原

告所列举的聊天群并非工作
群，而是三被告自行创建的私
人吐槽群，并未公然对原告进
行辱骂，只是私下调侃，聊天
内容多为对公司制度、管理方
式的吐槽，以及群内成员生活
相关话题。群成员一共5人，
除三被告以外，还有两名是被
邀请进群的私交较好的同事，
并没有向不特定的多数人进
行公开传播，并未产生原告所
主张的负面影响。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小
林与小刘等三被告原为上下
级同事关系，被告小刘的电脑
原为公司配备的办公电脑。
2021年 5月某日，公司与被
告小刘解除劳动关系，原告小
林通过微信向被告小刘发送
通知，随后收回放置于小刘工
作桌面上的电脑。被告小刘
由于无法进入公司，只得通过
远程操作退出电脑微信。

小林收回小刘的电脑时，
发现电脑未关机，于是通过脱
机状态翻看了小刘的微信历
史聊天记录，发现小刘私下建
有一微信群，在2021年2月2
日至22日对原告进行侮辱诽
谤。于是，小林通过电脑自带
的录屏功能，对聊天记录进行
固定。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后
认为，办公电脑虽应用于工
作，但微信作为常用的即时通
信软件，其中的聊天记录并非
全部为工作内容，还可能包含
使用者不愿被他人知晓的私
人生活聊天记录，即私密信
息。被告小刘在原告小林取
证之时已通过手机退出微信，

这意味着小刘明确表达其不
愿他人知晓微信聊天记录的
意愿。原告小林取证的过程
中，在明知微信聊天记录可能
存在隐私信息的情况下，未经
允许翻看被告小刘个人微信
账户中聊天记录的行为，构成
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害。

虽获悉涉案微信聊天记
录为证明侵权言论存在的前
提性条件，但是小林并非明确
出于取证目的、情势所迫而实
施上述行为，也并非偶然获悉
涉案微信聊天内容，而是在明
知可能侵犯他人隐私权的情
况下，通过翻看他人微信聊天
记录从而获悉涉案内容，属于
侵权在先而取证在后。

本案既涉及原告名誉权
又关乎被告隐私权，如何平衡
二者权益？法院认为，“两益
相权取其重”，原告小林为维
护自身权益进行取证时需符
合“比例原则”。从利益衡量
的情况看，原告小林欲通过侵
害他人隐私权的方式，追究他
人在私人聊天时可能侵害其
名誉权的责任，此种方式超过
原告维权之必要，若不排除该
证据，无异于承认和鼓励此种
故意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行为，
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维护。

法院最终认定，原告小林
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
件事实的根据，其未尽到所主
张事实相
应的举证
责任，判决
驳回原告
的诉讼请
求。

偷录他人微信聊天纪录当证据，法院不认

王晨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
司法解释》）第104条规定：法院应
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
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
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
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第
106条规定：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
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
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
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
事实的根据。这是关于证据合法
性的原则性规定。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
据规定》）中，对证据合法性进行了
进一步细化。审判人员对证据可
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一、
是否为原件、复制品是否与原件相
符；二、是否与本案事实相关；三、
形式、来源是否合法；四、内容是否
真实；五、是否与当事人有利害关
系。因此证据的形式、来源是法院
审查的重要方面。

结合上述规定，证据的合法性
包含了形式、来源、内容。认定为
非法证据，需要予以排除的主要有
三种情形：一是严重侵害他人合法
权益、二是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三是严重违背公序良俗。

其中“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
益”，就是对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提
出了程度上的限定，包括对取得证
据方法的违法性所损害的利益，与
诉讼所保护的利益进行衡量，就是
法院在判决里提到的“利益衡量”

“比例原则”，当两个均受保护的权
益出现冲突的时候，需要法官进行

对比后取舍。在案例中，审理法院
即采用了这种思路（方法），最终对
案件进行了处理。

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当事
人提供的录音录像证据，是在未
经被录制者同意的情况下录制
的，此时不能仅以未经对方当事
人同意，而否定私拍私录视听资
料的证据效力，这就需要判断侵
害他人合法权益是否达到“严重”
程度，必须结合个案的具体案情
进行分析。一方面，需要考察违
法取证所损害的利益；另一方面，
需要考察诉讼取证所救济的利
益，以及围绕取证的主观意图、具
体手段、采取违法手段取证的必
要性程度、是否存在替代缓和取
证手段等因素综合进行评判。这
就是法院在判决中提到的取证过
程应遵循“两益相权取其重”和

“比例原则”。
综上所述，证据应当具有的三

要素——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
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
律规定，即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和
关联性。证据的合法性，包括来源
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两方面。具
体包括：主体合法，如出具证据的
主体和取得证据的主体须合法，前
者如证人须能够正确表达意志、鉴
定人员及鉴定机构须具有鉴定资
质，后者如外出公证人员至少二
人、法院收集证据应由二人以上进
行；取得方式合法，如不存在《民事
诉讼法解释》第106条规定的三种
非法证据的情形；程序合法，如鉴
定机构应按照鉴定程序出具鉴定
意见等。证据具有了“三性”才能
获得法院采信。

三种非法证据千万要避免

那怎样才能保证取得的证据
合法有效？王晨建议，一定要特别
注意调查取证的方式方法，而且获
得的证据只能用于诉讼中，不得擅
自向他人披露，更不能发到网上，
避免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如果自
己取证，主要还是避免以违法方
式、以违反公序良俗的方式取证。

从合法有效的角度，通过委托
律师收集证据是目前较为可靠的一
种方式。一是律师具有专业知识和
法律经验，可以提供法律建议，确保
证据的合法性。二是律师介入有助
于规避可能的法律风险，确保证据
在法庭上的有效性。三是律师还能
为当事人提供诉讼指导，确保证据
的充分利用。《律师法》及相关法规
亦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进行了规
定，例如对企业内档案的查询、被
告人户籍的查询、被告人财产的查
询等，都有相关的制度保障。

像这个案例中，如果小林要追
究小刘三被告的责任，可以提前咨
询法律专业人士，详细评估案件的
诉讼风险，并在律师指导下进行调
查取证。或者通过报警，依法向法
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比如向法院
申请调查令，让法院介入证据收集
的过程，确保证据的合法性和充分
性。当然，法庭调查的申请应当基

于合法的理由，确保不会滥用法庭
资源。我国民诉法中，就对申请人
民法院调取取证进行了详细规定，
更对证据控制方的举证责任进行
了明确，因此很多情况下，法律也
倡导当事人在法庭引导下，依法合
理地展开举证。

根据规定，如果存在下列情
形，当事人可向法院申请调查取
证：1.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
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法院依职权
调取的档案材料；2.需要调取的材
料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
隐私，法院有权调查而个人无法调
查的；3.有些材料因为一些客观原
因确实不能自行收集的。

合法有效的取证应该这样做

王晨 江苏东晟律师事
务所律师，执业至今成功处
理了大量合同、公司、刑事诉
讼和非诉事务。


